绍兴市市直机关单位档案网上年检评分表

	序号
	检查

项目
	检查内容与评分细则
	自查说明
	自评分
	考评分

	1
	档案

收集

(10分)
	上一年度各种门类档案应收集材料齐全完整。不够齐全完整酌情扣分。
	
	
	

	2
	档

案

整

理

(40分)
	上一年度各类档案均能按国家规定要求及时完成（10分）。文书档案、业务档案、科技档案、会计档案和声像档案每一种门类档案没有及时完成扣2分。
	
	
	

	
	
	上一年度各类档案整理符合要求（30分），整理不规范酌情扣分。

（1）文书档案按立卷改革要求整理完毕。装订、分类、排列、编目、装盒等符合整理规范（10分）。

（2）照片档案按《绍兴市数码照片档案管理办法》进行整理（5分）。

（3）业务档案、科技档案、会计档案按国家规定要求整理，并符合要求（15分）。
	
	
	

	3
	数据库建设

(25分)
	上一年度各类档案目录录入计算机（15分）。

文书档案、照片档案录入文件级；业务档案、科技档案根据情况录入文件级或案卷级；会计档案录入案卷级。每少录入一种扣4分。
	
	
	

	
	
	严格按照《绍兴市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档案室电子目录数据库结构与交换格式》开展录入工作，数据录入标准、规范（10分）。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。
	
	
	

	4
	年检材料报送(25分)
	按时报送年检材料（5分）。
	
	
	

	
	
	年检材料报送符合质量要求（20分）：

（1）各种门类档案电子目录齐

全（10分）。

（2）年检自查评分表完整（3分）。

（3）年检审批表完整（3分）。

（4）各类统计表齐全（2分）。

（5）全宗卷有关材料齐全（2分）。
	
	
	

	5
	附加分

（5分）
	开通原文网络版档案管理系统并完成年检的加5分。
	
	
	


注：未报送电子目录的，一律不合格，年检材料退回两次以上，不能评优秀。

达到90分以上的为优秀，80-89分为合格，79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